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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事件：山东发改委发布《山东省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山东省新能源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 贯彻落实 136 号文，推动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部由市场形成。山东省风
电、太阳能发电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
交易形成，享有财政补贴的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内的补贴
标准按照原有规定执行。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新能源
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市场外同步建立差价结算机制，纳入机制的电量
由电网开展差价结算，差价费用纳入系统运行费用，由全体用户分摊。 

◼ 存量项目稳定衔接。2025 年 5 月 31 日前投产的存量新能源项目全电量
参与市场交易。机制电价：按照国家政策上限执行，按照山东省燃煤基
准价 0.3949 元/千瓦时；机制电量：上限参考外省新能源非市场化率，
适度优化；执行期限：按照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剩余小时数执行。
存量机制电价设为政策上限，机制电量稳定衔接，适度优化。 

◼ 增量项目分类竞价，设定竞价上下限。2025 年 6 月 1 日起投产的增量
新能源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单位明确机制电量规模、执行期
限，通过价格竞争方式确定机制电价水平。机制电价：2025 年竞价申
报充足率不低于 125%，引导新能源充分竞争，现阶段，原则上按技术
类型分别设置机制电量规模，分别组织竞价。后期逐步合并为统一组织
竞价，不再区分技术类型。竞价上限根据新能源项目合理成本收益、绿
色价值、电力市场供需形势、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原则上不高于
该类型电源上年度机制电量竞价结果。首次竞价上限原则上不高于该类
型电源上年度结算均价，竞价下限根据具体参考先进电站造价水平（仅
包含固定成本）折算度电成本（不含收益）合理确定。机制电量：根据
年度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用户承受能力等因
素综合确定。执行期限：参照同类项目回收初始投资的平均期限合理确
定。分不同技术类型分别竞价，设置下限保障收益率。 

◼ 建立健全支撑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交易体系。文件要求 1）完善中
长期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推动中长期价格与一次能源价格、现货市场
价格有效衔接，适度放宽发电侧中长期签约比例要求，用户侧比例相应
调整等；2）完善现货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完善与新能源全电量入市
相适应的两个细则管理机制，加大新能源场站并网运行管理考核力度，
新能源预测准确率考核费用等返还给全体工商业用。现阶段机制电量不
再开展其他形式的差价结算，不参与日前市场的申报、出清、结算等；
3）完善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科学确定市场需求，坚持按效
果付费，合理设置有偿辅助服务品种、辅助服务计价等市场规则，促进
价格合理形成；4）优化发电侧容量补偿机制：根据山东电网用电负荷
（含备用容量）总需求，对各类型市场化机组的有效容量给予补偿；5）
规范电力市场成本补偿机制：合理确定因系统安全原因必开机组、自身
原因必开、非必开机组成本补偿原则。成本补偿费用日清月结。 

◼ 投资建议：136 号自上而下推进新能源全部入市，地方细则进一步明确
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形成机制，新能源迎来新的发展阶段。项目电价
政策的确定性，项目收益的确定性增强。建议关注【H 龙源电力】【中
闽能源】【三峡能源】。 

◼ 风险提示：政策执行进展不及预期、电力市场价格波动、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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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山东省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内容对比 

文件 

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

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5〕136 号） 

山东省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山东省新能源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征求意

见稿） 

存量项目 

机制 

电量 

由各地妥善衔接现行具有保障性质的相关电量

规模政策。新能源项目在规模范围内每年自主确

定执行机制的电量比例、但不得高于上一年。 

单个项目机制电量上限参考外省新能源非市场化

率，适度优化。 

机制 

电价 
按现行价格政策执行，不高于当地煤电基准价 

按国家政策上限执行，统一明确为每千瓦时 0.3949

元（含税） 

执行 

期限 
按照现行相关政策保障期限确定 按照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剩余小时数执行 

增量项目 

机制 

电量 

每年新增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由各地根据国家

下达的年度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

重完成情况，以及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超

出消纳责任权重的，次年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可

适当减少；未完成的，次年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

可适当增加 

每年新增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根据年度非水电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用户承受能

力等因素综合确定。当年完成情况预计超出消纳责

任权重的，次年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适当减少，未

完成的次年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适当增加。 

机制 

电价 

竞价组织分类：初期对成本差异大的可按技术类

型分类组织 

 

竞价组织分类：现阶段，原则上按技术类型分别设

置机制电量规模，分别组织竞价。单一类别竞价主

体较集中或整体规模较小缺乏有效竞争时，不再分

类组织，统一合并竞价。后期逐步合并为统一组织

竞价，不再区分技术类型。 

竞价上限：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考虑合理成本收

益、绿色价值、电力市场供需形势、用户承受能

力等因素确定 

竞价上限：根据新能源项目合理成本收益、绿色价

值、电力市场供需形势、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

原则上不高于该类型电源上年度机制电量竞价结

果。首次竞价上限原则上不高于该类型电源上年度

结算均价 

竞价下限：初期可考虑成本因素、避免无序竞争

等设定竞价下限 

竞价下限：现阶段暂设定竞价下限，具体参考先进

电站造价水平（仅包含固定成本）折算度电成本（不

含收益）合理确定。 

执行 

期限 
按照同类项目回收初始投资的平均期限确定 参照同类项目回收初始投资的平均期限合理确定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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